
证券代码：000584         证券简称：哈工智能         公告编号：2018-132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及全资孙公司接受

关联方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76,805.27

万元，本次担保协议签署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将达到

80,805.27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总额

的 50.74%，本次被担保人上海奥特博格截至 2017 年底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为

70.1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 

 

一、担保情况暨关联交易概述 

为支持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工智能”或“公司”）

全资孙公司上海奥特博格汽车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奥特博格”）业务

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福臻工业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福臻”）、自

然人李昊先生拟为上海奥特博格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开发区支

行申请最高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4,000 万元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李昊先生为公司副总经

理，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故本次公司全资孙公司接受担保事项为关联交易，本

次接受关联方担保事项不涉及担保费。 

截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76,805.27

万元，本次担保协议签署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将达到

80,805.27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总额的

50.74%，本次被担保人上海奥特博格 2017 年末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为 70.11%，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全资

孙公司提供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姓名 李昊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2010419820804****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羽山路100弄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羽山路100弄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

留权 
否 

关联关系说明：李昊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相关规定，李昊先生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接受关联方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上海奥特博格的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关联方李昊先生及其直系亲属自愿决定，担保协议不产生任何担保费用，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上海奥特博格汽车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郭守敬路 351号 2号楼 3层西侧 

法定代表人：李昊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8年 5月 27 日 

经营范围：汽车工程技术及汽车零部件的研发、设计，工业机器人技术开发，

电子产品、通讯产品的开发、设计、销售，系统集成，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及技

术服务，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关系：上海奥特博格为公司全资孙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3、主要财务指标： 

上海奥特博格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月 31 日 

（经审计） 

2018 年 9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8,386.39   35,969.63  

负债总额   19,902.11   27,120.75  

净资产    8,484.28   8,848.88  

项目 2017 年 1-12 月（经审计） 2018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2,700.41   36,252.43  

利润总额      739.84   294.91  

净利润      715.46   364.60  

4、上海奥特博格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五、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李昊先生、天津福臻工业装备有限公司 

债务人：上海奥特博格汽车工程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开发区支行 

担保方式：最高额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12个月  

担保金额：人民币 40,000,000 元  

本次担保事项相关的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公司股东大会将授权公司管理层办

理上述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接受关联方担保事项，是为了支持上海奥特博格的业务发展，不存在向

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形，本次接受关联方担保事项对公司当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李昊先生为上海奥特博格的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系自愿决定，担保协议不产生

任何担保费用。公司本次接受关联方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上海奥特博格的生产

经营资金需求，不存在向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形，本次接受关联方担保事项对公

司当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

生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8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李昊先生存在为公司及子公司无偿提供担保的

情况，具体内容参见《关于追认接受关联方担保事项的公告》（2018-102）、《关

于全资孙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全资子公司接受关联方担保的公告》

（2018-113）、《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全资子公司接受关联方担保的公

告》（2018-122），由于上述担保均不涉及任何担保费用，李昊先生与公司累计

关联交易金额为 0。 

八、董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及全资孙公司接受关联方担保

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全资孙公司上海奥特博格日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要，上海奥

特博格未提供反担保。鉴于上海奥特博格为公司的全资孙公司，信誉及经营状况

良好，财务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李昊先生及其直系亲

属为上海奥特博格的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系自愿决定，担保协议不产生任何担保费

用。公司董事会经审议，决定同意将本次担保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接受关联方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上海奥特博格的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对公司当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关联方李昊先生系自愿决

定，担保协议不产生任何担保费用，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鉴于此，我们一致同意将本次接受关联方担保事项提交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上海奥特博格为公司全资孙公司，信誉及经营状况良好，财务风险可控。本

次担保行为不会对公司以及全资孙公司上海奥特博格的正常运营和业务发展造

成不良影响，关联方李昊先生为上海奥特博格提供担保系自愿决定，担保协议不

产生任何担保费用。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及全资孙公司接受关

联方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

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公司担保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综上所述，我们同意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全资孙公司

提供担保及全资孙公司接受关联方担保事项。 

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8年11月3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为76,805.27万元，

本次担保协议签署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将达到80,805.27 万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总额的50.74%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十一、备查文件 

1、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 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全资孙公司接受关联方担保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 独立董事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及全资孙公司接受关联

方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12 月 18日 




